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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石排美帮公寓“3·1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 3月 1日 8 时 40分许，东莞市石排镇横山村海

仔路 1、2 号美帮公寓（以下简称美帮公寓）三名工人在电

梯井道内乘坐自制简易升降设备进行导轨加高安装作业的

过程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2人受伤，

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46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

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4年 11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东

莞石排美帮公寓“3·1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

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以及《广东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

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》有关要求，确保对发生的较

大生产安全事故 100%回头看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

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《进

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方案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79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

作方案》）和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评估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东莞市安委办对

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

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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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5年 8月，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立评

估组，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

件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评估组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了《东莞石排美帮

公寓“3·1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所需资料清单》，向各有关

单位印发了《关于报送东莞石排美帮公寓“3·1”一般起重

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的函》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通过查阅东莞市公安局、东莞市应急管理局、东

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石排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石排镇

横山村委会等相关单位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的相关文件，结合东莞市纪委监委提供的责任追究落实情

况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责任追究及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

等相关文件、资料，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

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（一）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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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彭军生
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。

东莞市公安局于 2024
年 3月 2日立案侦查，

于 2024 年 3 月 3 日对

对犯罪嫌疑人彭军生

采取刑事拘留。因犯罪

嫌疑人彭军生社会危

险性低无羁押必要，东

莞市公安局于 2024年
3月 8日决定对其执行

取保候审，后于 2024
年 8 月 30 日移送东莞

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

院审查起诉，目前案件

仍在审理当中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 黄宁帮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部门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

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

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石

排分局对黄宁帮作出

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

整（¥500,000）的行政

处罚。

（三）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

号
责任人员 职务（时任职务）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 刘毅勇

东莞市石排镇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

局长

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力、监管

不到位等问题。

经东莞市纪委

常委会会议审

议，决定给予刘

毅勇同志谈话

提醒处理。

2 王仲辉

东莞市石排镇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职工

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力、监管

不到位等问题。

经东莞市纪委

常委会会议审

议，决定给予王

仲辉同志批评

教育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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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责任人员 职务（时任职务）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3 王腾贵

东莞市石排镇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

办事员

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力、监管

不到位等问题。

经东莞市纪委

常委会会议审

议，决定给予王

腾贵同志书面

检查处理。

4 王桥发

东莞市石排镇横

山村党总支书记、

村委会主任

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力、监管

不到位等问题。

经东莞市纪委

常委会会议审

议，决定给予王

桥发同志谈话

提醒处理。

5 王志明
东莞市石排镇横

山村党总支委员

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力、监管

不到位等问题。

经东莞市纪委

常委会会议审

议，决定给予王

志明同志书面

检查处理。

（四）其他处理建议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单位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石排镇横山村委

会

建议责令石排镇横山村委会向石排镇

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已于 2025年 1月 2日
向石排镇人民政府提

交检查报告。

2
石排镇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

建议责令石排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

石排镇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已于 2025 年 1 月 16
日向石排镇人民政府

提交检查报告。

3
东莞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

建议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真吸

取事故教训，履行监督管理指导职责，

进一步加强对东莞市石排镇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的监管，严格督促指导镇街落

实业务培训。

1.通过专项约谈和会

议部署，督促石排镇

住建局严格落实属地

责任。2024年 3月以

来，该镇累计检查限

额以下工程 704 项

次，签发整改通知书

19份，实现问题全部

整改。

2.推动建立“网格巡

查、属地监管、联动

执法”模式，制定高

风险工程判定标准，

将简易升降设备等纳

入重点监管范围。全

市累计检查限额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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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 6.27万项次，消

除安全隐患 1126处。

3.开发“莞 e 住建”

微信小程序实现全过

程线上管理，推行“保

险+视频监控+精准

巡检”模式。同步加

强培训宣传，组织业

务培训 98 场，覆盖

9228人次，提升基层

监管能力。

4 黄宁帮
建议由住建部门对其进行约谈提醒和

警示教育。

石排镇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已于 2024 年 12
月 16 日对其进行约

谈提醒和警示教育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一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

责”，通过召开全市安全生产会议和专项约谈，压实属地监

管责任。推动出台《关于加强限额以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，建立“网格巡查、属地监管、

联动执法”模式，形成市、镇、村（社区）三级联动和多部

门协同监管格局。二是制定《高风险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判定

标准》，将起重吊装、简易升降设备等纳入重点监管范围，

实行“亮牌”管理制度。全市累计检查限额以下工程 6.27万

项次，消除安全隐患 1126处。创新推行“保险+视频监控+

精准巡检”模式，通过“莞 e住建”微信小程序实现工程全

过程线上管理，利用 AI 技术实现风险智能预警 207次。三

是编制安全生产指导手册和警示教育专题视频，建立开工前

培训与停工教育制度。全市住建系统组织业务培训 98 场，

培训管理人员、网格员等 9228人次，张贴宣传海报 10万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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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，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基层监管能力。

（二）石排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一是针对监管履职不到位问题，制定并实施《石排镇限

额以下工程专项整治方案》和巡查监管工作机制，建立“全

员参与、全链联动”监管模式。通过明确企业主体责任、属

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，形成全过程监管闭环。二是聚

焦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、重点环节和重点时期开展专项排查，

特别加强对简易升降设备的监管，将其全面纳入监管台账。

采取定期检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发现隐患实行分

类处置，重大隐患一律停工整改。通过扣分处罚、提请上级

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等措施，强化执法震慑力度。三是严格落

实每月培训制度，2024年组织开展限额以下工程安全管理业

务培训 11场次，覆盖 128人次。持续开展安全宣传进村（社

区）活动，发放安全生产指导手册 270 本、宣传海报 3000

张，普及工程安全知识，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主动申报

开工登记的自觉性。

（三）石排镇横山村委会

一是落实主体责任，绷紧安全生产之弦，确保安全措施

执行到位；落实部门监督检查责任，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

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

履行监督职责；落实生产场所主体责任，强化安全教育培训，

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，筑牢安全生产第一

道防线。二是安排专职人员，加大巡查力度，完善巡查机制，

确保对限额以下工程和简易升降设备实现全覆盖监管。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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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登记和监管台账，对发现问题立即制止并督促整改，重

点遏制未申报工程、新增工程及违规使用设备行为。同时，

加强专职人员培训，提升隐患识别能力，并统筹村小组联动，

及时上报问题和隐患。针对简易升降设备，严格依照相关通

知要求，通过日常巡查与重点监管相结合，建立检查台账，

确保监管无死角，对违规问题及时上报镇有关部门。三是结

合实际情况，利用宣传栏、LED屏、微信群等多种方式，广

泛宣传限额以下工程申报和简易升降设备安全知识，增强群

众“凡建必报、凡建必管、凡建必查”意识，推动工程备案

和安全管理规范化。同时，组织开展警示教育会议和碰头会，

对计划实施工程的相关人员加强安全引导，确保安全理念贯

穿项目全过程，从源头上防范风险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基层监管能力与专业要求仍存差距。横山村虽已

加强巡查力量并完善机制，但巡查人员风险识别能力不足的

问题尚未根本解决，对限额以下工程中隐蔽性较强的违规搭

建、设备安全隐患的发现和处置能力仍有待提升。部分巡查

人员对简易升降设备等专项安全技术标准掌握不深，影响监

管实效。

（二）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不够畅通。虽然东莞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推动建立“网格巡查、属地监管、联动

执法”模式，但在实际运行中，部门间信息传递、线索移交、

联合执法等环节的时效性与协同性仍有提升空间，尚未完全

形成监管闭环，存在风险隐患未能及时识别和联动处置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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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

（三）宣传培训覆盖面与针对性有待加强。当前宣传引

导多依托传统媒介与线上渠道，对自建房业主、小散工程负

责人等关键群体的精准触达率不足，部分从业人员对“凡建

必报”政策要求及设备安全规范认知不深，主动申报和规范

作业的意识尚未普遍树立。

六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基层能力建设，提升专业监管水平。建议持

续优化巡查机制，配强专职巡查力量，联合开展常态化、场

景化的业务技能培训，重点提升对简易升降设备、限额以下

工程关键风险点的辨识与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深化跨部门协同，构建全链条监管闭环。深化“网

格巡查、属地监管、联动执法”模式的应用，明确信息共享、

线索移交、联合查处的时限与标准。优化“莞 e住建”等信

息化平台功能，实现工程备案、巡查记录、隐患整改、执法

处置等环节全过程线上留痕与跟踪，确保监管无缝衔接，推

动安全监管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、事中干预有效延伸。

（三）增强宣传培训实效，筑牢群防群治基础。建议各

镇街（园区）结合区域特点，针对自建房业主、小散工程负

责人等重点人群，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创新宣传方式，

以案例警示、政策解读、流程指引为重点，切实提升业主、

施工方“主动申报、规范作业”的自觉性。编制更直观、易

懂的安全操作图解和风险警示材料，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

极性，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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